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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民政局

关于村（社区）专职工作人员参加
社会保险有关意见的通知

渝人社发〔2014〕65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党委组织部、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

政局、民政局，北部新区党工委组织部、管委会社会保障局、财

政局，万盛经开区党工委组织部、管委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财政局、民政局：

根据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切实减轻工作负担、

加强工作保障强化村（社区）服务功能的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14〕

2 号）规定精神，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，建立村（社区）专职工

作人员在职期间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补贴制度，现就有关意见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关于在职村专职工作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关问题

（一）补贴对象和范围。享受补贴的对象是未领取养老保险

待遇的在职村专职工作人员，包括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2 -

综合服务专干、综合治理专干等。具体范围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

人民政府确定。其中：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须在本人参保并

按规定选择缴费后方可享受补贴，计入个人账户集体补助部分；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村专职工作人员，补贴

计发本人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。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900 元。

（三）缴费补贴申报与资金划拨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

保缴费补贴实行属地管理。每年 1 月底前，乡镇（街道）将辖区

内各村上报的上年度村专职工作人员情况进行分类整理，社保所

负责对参保缴费情况进行审核，组织部门和民政部门负责对补贴

对象资格进行确认，最后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

批同意。2 月底前，乡镇（街道）将本乡镇（街道）情况报区县

（自治县）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，区县（自治县）经

办机构将各乡镇（街道）上报情况进行汇总，并向区县（自治县）

财政部门申请专项补贴资金，划入区县（自治县）财政开设的城

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专户。3 月底前，由区县（自治县）城乡居

民社会养老保经办机构将补贴资金以集体补助的形式划入个人账

户。

二、关于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

（一）社会保险登记。社会保险实行属地管理。社区所在地

的乡镇（街道）到地税部门办理地税识别码后，乡镇（街道）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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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证件和资料到所在地的社会保险公共业务办公室办理社会保

险登记。乡镇（街道）在社会保险登记的主要内容发生变化时，

应按规定持有关资料到原社会保险公共业务办公室办理社会保险

变更登记。

（二）社会保险费缴纳。每年初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将辖区的

社区专职工作人员上年度工资总额，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社会保

险公共业务办公室进行申报，其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分别按照我

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

保险、生育保险的现行规定核定，单位缴纳部分由用人单位（乡

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）负责承担，个人缴纳部分由参保本人承担，

并由乡镇（街道）代扣代缴。

（三）社会保险待遇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并按

规定缴费后，分别享受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

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相关待遇。

三、资金保障

村（社区）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所需资金由

用人单位所在区县（自治县）负责筹集，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乡镇

（街道）两级财政分担。鼓励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经济组织、社

会公益组织、企业等为参保人员提供资助，多渠道筹措资金，确

保村（社区）专职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补贴资金及时足额

筹集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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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健全组织。建立村（社区）专职工作人员

在职期间参加社会保险缴费补贴制度，是党和政府对基层工作人

员的关心和关怀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领导要高度重视，成立由组

织、人力社保、财政、民政等部门参加的工作协调小组，精心组

织实施，加大对新政策的宣传力度，认真做好村（社区）专职工

作人员参保缴费补贴工作，把惠民政策落到每一位村（社区）专

职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，密切配合。人力社保部门负责政策把关和

社会保险办理工作，组织部门和民政部门负责对补贴对象资格的

确认工作，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筹措工作，乡镇（街道）负责抓好

工作落实。部门之间要主动配合，密切协作，确保这项工作顺利

实施。

（三）搞好衔接，确保稳定。已建立独立村（社区）专职工

作人员社会保险制度或参保缴费补贴制度的区县（自治县），要

结合本通知精神，妥善做好新老制度衔接工作，确保参保人员稳

定。

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 重 庆 市 民 政 局

2014 年 4 月 1 日


